
加利利的事工（4:14-9:50）

在會堂裡宣講和呼召門徒（4:14-6:16）

撮要

耶穌在加利利的事工，著重要凸顯的是他的身份，就是他是誰，他有什

麼樣的權柄能力。

一、在家鄉會堂的宣講（4:16-30）

耶穌在家鄉拿撒勒會堂宣講，顯明他的身份，但家鄉的人並不歡迎他，

耶穌將此拒絕對標以色列對救恩的拒絕。

二、受壓制的得自由（4:31-44）

耶穌斥責（責備 4:35）污鬼，污鬼就退出去；斥責熱病，熱就退了，耶

穌的斥責顯示出耶穌的話有權柄，這權柄顯明他的身份。

三、耶穌呼召門徒（5:1-11）

耶穌在湖上所行的，讓彼得認識到，耶穌不是普通的夫子，而是『主』，

是聖潔的主，故此發出“離開我，我是個罪人”的認知。當耶穌呼召他時，

他就捨其所有跟從耶穌。

四、耶穌有赦罪的權柄（5:12-26）

耶穌潔淨麻風病人有何特別之處？醫治癱子又如何彰顯他的身份？

五、誰是安息日的主？


